方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2026年度检查计划

为贯彻落实国办发〔2024〕54号文件及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分级分类监管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秩序，提升监管精准化、科学化水平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年度检查计划。
一、总体目标
以分级分类监管为核心，统筹日常巡查与专项整治，严格落实检查频次上限，强化安全生产监管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持续优化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版权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旅游、网络文化等市场环境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推动我县文化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监管对象与风险等级划分
（一）监管范围
1.文化市场：网吧、KTV、歌舞厅、游艺娱乐场所、互联网文化单位、演出场所、文艺表演团体、出版物经营单位、印刷企业、电影院、剧本娱乐场所、文物保护单位等。
2.旅游市场：旅行社及分支机构、在线旅游企业、A级景区、星级宾馆等。
（二）风险等级分类标准
依据上一年度监管记录、信用状况、安全隐患、投诉举报等情况，将监管对象划分为三类：
低风险主体：无违法违规记录、无安全生产隐患、信用良好、无有效投诉；
中风险主体：存在一般性违法违规行为、有轻微安全隐患、有一般性投诉记录；
高风险主体：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记录、安全隐患突出、多次被投诉举报、信用较差。
风险等级实行动态调整，每季度评估一次。
三、日常检查频次上限
严格执行国办发〔2024〕54号文件及文化和旅游部规范：
风险等级年度日常检查频次上限：
低风险主体不超过2次/年；
中风险主体不超过6次/年；
高风险主体不超过12次/年。
上述频次统计范围为纳入计划的日常巡查、常规性检查。
四、不受频次上限限制的情形
以下情形不纳入年度日常检查频次统计，可根据实际需要依法开展：
1.投诉举报核查；
2.上级转办、交办事项；
3.数据监测异常线索核查；
4.调查取证；
5.到期复查；
6.企业主动申请检查；
7.大型文旅活动、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检查；
8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受频次限制的情形。
五、检查方式与组织实施
（一）日常巡查
按风险等级差异化安排检查频次，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机制，科学确定抽查比例，保证年度日常检查对全行业覆盖率达100%，避免重复检查、过度检查。
（二）专项整治
围绕重点领域、重点时段开展专项整治，主要包括：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项整治、暑期文化旅游市场专项整治、消防安全专项检查、节假日文化旅游市场专项保障等。
（三）联合执法
加强与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协作，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跨部门联合执法，重点针对景区交通安全、特种设备、旅游包车等领域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频次管理
按照风险等级精准确定检查频次，严禁超频次检查、重复检查、随意检查，确需超出频次上限的，需经局主要负责人批准并说明依据。
（二）规范执法程序
执法人员需持证上岗、亮证执法，规范制作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，做到全过程留痕、可回溯。
（三）加强协同配合
强化部门联动，推动信息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提升综合执法效能。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
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法律法规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引导经营主体守法经营，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。
（五）严守工作纪律
严格遵守廉政纪律和保密规定，不得接受经营主体宴请、礼品，不得泄露执法信息，对不作为、乱作为行为将严肃追责。
七、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本计划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，由方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从新规定。
